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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SDR—2023—0010002

汶上县人民政府文件

汶政发〔2023〕7号

汶上县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强化企业上市挂牌扶持政策的

意 见

各乡镇（街道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），县政府各部门、单位，驻

汶各单位，有关企业：

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推动作用，

积极鼓励、扶持我县企业上市挂牌，结合我县实际，提出如下意

见。

一、加大企业上市挂牌奖励力度

（一）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，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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阶段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：第一阶段，企业完成股改，并在山

东证监局辅导备案，正式进入辅导期后，给予 100万元奖励；第

二阶段，企业向证券交易所提交首发上市申请并取得交易所正式

受理函，给予 100万元奖励；第三阶段，企业完成首次公开发行

股票并上市后，给予 300万元奖励。新三板挂牌企业在北京证券

交易所上市的，包括其已享受到的新三板挂牌及升层阶段奖励资

金，累计给予最高 500万元奖励，其中完成首次公开发行给予 300

万元奖励。

（二）企业实现境外主板上市，并将首发募集资金的 80%以

上调回我县的，一次性给予企业 200万元奖励。

（三）我县企业通过借壳、买壳、吸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式

实现上市并将注册地点及税收户管地迁入我县的，或域外上市公

司将注册地点及税收户管地迁入我县的，一次性给予企业最高

200万元奖励。

（四）企业实现“新三板”挂牌的，一次性给予 100万元奖励；

升层至创新层的，再给予 100万元奖励。企业直接在“新三板”创

新层挂牌的，一次性给予 200万元奖励。

（五）企业完成股份制改造并在省内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挂

牌的，一次性给予 3万元奖励。

（六）对上市公司通过配股、增发、可转债、永续债等方式

实现再融资的，“新三板”挂牌企业通过公开发行、定向增发、优

先股、可转债等方式实现直接融资的，省内区域股权交易市场挂

牌企业通过私募股权实现直接融资的，按照企业募集资金调回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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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金额 3‰的比例，给予企业最高 100万元奖励。

二、加强对上市挂牌企业属地奖励

（七）对企业实现境内、境外上市和买壳、借壳上市的，一

次性给予企业所在乡镇（街道）、经济开发区（以下统称镇街）

30万元资金奖励；对吸引县域外上市公司将注册地点及税收户管

地迁入我县的镇街，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资金奖励；对新三板挂

牌企业所在镇街，一次性给予 10 万元资金奖励；对省内区域性

股权交易市场挂牌企业所在镇街，一次性给予 1万元资金奖励。

三、强化企业上市挂牌服务保障

（八）县企业上市工作专班各成员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要为

拟上市企业营造良好的上市营商环境。对于拟上市挂牌企业因募

投项目建设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的，予以协调解决土地指标；对企

业融资需求，积极协调金融机构、股权投资机构等予以保障；对

拟上市企业在申报省重大、专精特新企业、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

及财政补助等方面给予支持。

四、其他

（九）本意见规定政策适用于注册地及税收户管地均在我县

的持续合法经营企业。企业与证券公司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

务所均签订正式上市挂牌服务协议后，方可视为拟上市挂牌企

业。对于企业的奖励参照《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关于进一

步完善企业上市挂牌扶持政策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济政发〔2021〕

19号）执行。

（十）本意见自 2023 年 7 月 1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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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月 31日。《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

市场助推全县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汶政字〔2019〕18号）

自本意见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（十一）本意见由县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负责解释。

汶上县人民政府

2023年 6月 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

县法院，县检察院。

汶上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6月 9日印发


